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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原因在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偏高，致使公司难以通过

银行借款和发行债券筹资。由于集团的核心子公司“北新建

材”已经在A股上市，而中国证监会要求拟上市公司需要做

到避免同业竞争，因此中国建材的A股融资困难较大，最终

只能选择海外上市，运用资本市场支撑并购重组成功。笔者

认为，央企不能够被“央”字所束缚，资本市场不是自身所

能利用的工具。恰恰相反，央企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之下，必

须打破固有观念，灵活运用资本运营方式，为企业并购重组

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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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确认是涉及会计专业判断较多的领域，也是投资者

广泛关注的项目，我们在对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进行分析的

基础上，结合日常监管工作中关注到的问题，对收入确认相关

的会计及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梳理。

一、收入确认会计政策披露过于原则化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关于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披露过于

原则化，不能反映相关业务的特点。大多数公司对收入确认会

计政策的披露千篇一律，缺乏个性化的分析，只简单照抄会计

准则所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等原则性条款。部分公司披露的

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尽管对会计准则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了补充

说明，但未能体现公司自身业务模式的特点。例如大多数房地

产公司在商品销售收入确认一般原则的基础上，补充说明了

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条件，如房地产项目完工并完成竣工验

收；已签订销售合同；以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方式的，已收

讫全部房款；已收到首期款且已办妥银行按揭审批手续；按

照销售合同约定的要求办妥了入住手续等。然而在实际经营

中，房地产公司的业务模式多样化，如股权合作建房、合资建

房、信托建房、BT（建设－移交）项目等，不同模式下的收入确

认、计量也不尽相同；房地产公司产品开发周期较长，收到预

售款至收入确认之间间隔时间也较长，甚至跨几个会计年度，

相关会计政策的描述较为笼统，未能针对不同业务模式明确

相应的收入确认标准和时点。

二、复杂业务模式的收入确认问题

收入确认会计处理及
信息披露问题分析

（一）光伏行业收入确认问题

2012年,光伏行业整体低迷、全行业经营风险上升，行业

内大多数公司发生大额亏损。光伏行业部分公司采用了特殊

的销售模式，相关收入确认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1.与海外合作方共建项目。部分光伏公司与境外合作方

共同投资设立电站项目，并向境外合作方供应建电站所需的

太阳能电池组件。在这类销售模式下，出售给境外合作方的

产品通常需待境外电站建设完成并对外出售或抵押取得贷款

后才能收到货款，然而公司却在相关产品发货时即确认了销

售收入。实务中，我们已经注意到某些公司在以前年度发货时

确认了大额销售收入之后，由于后期货款无法收回又计提了大

额坏账准备，从而导致业绩的大幅波动。事实上，虽然赊销带

来的信用风险并不一定意味着以前年度收入确认有问题，但

考虑到光伏行业整体情况，以及向境外合作方催款的难度，

因此在判断此类业务收入确认条件是否满足时，应充分考虑

货款的可回收性和回收时间，在判断相关经济利益是否很可

能流入企业时应更加审慎。

2.销售给子公司的产品收入通过子公司股权处置得以实

现。还有部分光伏公司设立海外子公司从事电站建设业务,建

设所需的电池组件由母公司直接销售给海外子公司，电站建

成后以处置海外子公司股权的方式将电站对外出售，从而实

现收益。实务中，对于此类业务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

观点认为，出售海外子公司股权的收益中包括前期向海外子公

司销售电池组件的收益，而销售电池组件是公司的主营业务，

因此将股权处置收益分为投资收益和主营业务收入两部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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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将股权处置收益全部确认为投资收

益。总体而言,公司在出售海外子公司时将以前年度对海外子

公司的销售确认营业收入的做法与交易的形式不符，但如果公

司明确了持有海外子公司的目的不是长期经营，而只是为了使

用其产品建设电站并整体出售，相当于为公司的产品找到一个

特殊的销售渠道，那么按照其商业实质来说，该交易的确能够

使其主营业务收入得以实现，因此确认营业收入也有一定的合

理性。在满足上述条件并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时，公司应披露持

有海外子公司建设电站的目的，明确说明公司采取出售海外

子公司股权的形式来实现主营产品对外销售的业务模式，并列

示向海外子公司的累计供货金额以及当期出售电站而确认的

营业收入金额，从而确保投资者能够充分了解公司确认收入的

理由并合理预期未来可能确认的营业收入金额。

（二）网络视频行业的版权互换收入确认问题

近年来，影视剧的版权价格持续上涨，很多网络视频公

司的版权分销（对其他视频网站收取版权许可使用费）收入也

大幅上升。版权互换作为版权分销业务的一种模式，由于操

作简便、资金成本低而被越来越多的公司所采用。部分公司

对版权互换业务进行会计处理时将其拆分为版权采购（换入

影片）和版权销售（换出影片）两部分，认为互换的版权公允价

值能够可靠计量且互换行为具有商业实质，对于换出影片，在

一次性收取使用费且不提供后续服务的前提下，在授权开始

的当月确认收入，而对于换入影片，则在授权开始的当月确认

无形资产。同时，换出的版权往往并非独家享有，即在换出后，

公司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该版权，因此有公司认为换出版权并

不会导致与该版权相关的无形资产减少。最终处理结果是因

版权互换他大额收入，但却几乎没有确认与该收入匹配的任

何成本。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另有公司披露因版权互换的公

允价值不可获取，而未将版权互换的收入计入当期收入。

我们认为，版权互换业务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不易判断，互

换版权的公允价值能否可靠获得也尚无结论，在换出非独家

版权的情况下，公司继续使用原版权所带来的预期收益是否

会减少，是否应考虑原版权资产的减值，这些问题也还有待商

榷。因此，上述以换出版权的公允价值确认收入的做法存在

很大风险，不排除有公司利用版权互换虚增收入的可能。

（三）与重型机械的按揭销售有关的收入确认问题

由于重型机械单价较高，很多公司采取按揭销售的方式

进行出售。在此类业务模式下，客户向公司支付了首付款后，

由银行向客户提供按揭贷款（通常以所购买的重型机械为抵

押），将剩余货款支付给公司。但往往公司需承担回购担保责

任，即如果客户不能按期偿还贷款，公司必须以剩余贷款为

对价，向银行买回抵押的重型机械。实务中，很多公司对于此

类按揭销售业务都在发货时确认了收入，但上述担保回购条

款对收入确认具有潜在不利影响，需要综合考虑首付比例、

贷款年限与机械使用寿命、产品市场价格走势、客户信用、购

买目的等因素，谨慎分析、判断是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四）经销商模式中的退货条款对收入确认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企业只有在商品的相关

风险报酬完全转移时才可确认销售收入。很多公司的销售主

要采取特许经营等中间商销售模式，并规定经销商在一定期

限内如果无法实现对外销售，可以将相关产品退回给公司。从

风险报酬转移的角度分析，经销商对于未售出货物拥有的无

条件退货权通常表明，公司发货时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

和报酬并未完全转移。如果公司无法合理预计相关的退货率，

则所发出商品是不应当立即确认收入的。然而，我们注意到，

部分上市公司为实现做大营业收入、平滑利润等目的，大量铺

货，在向经销商发出商品时即确认收入，在销售退回时又大额

冲减当年的营业收入。此类做法造成了公司业绩的大幅波动，

甚至还存在利用与经销商的合作关系操纵业绩的可能。

三、特殊客户关系中的收入确认问题

（一）与海外关联公司交易

在以外贸业务为主的公司中，有不少公司都持有海外经

销商一定比例的股份，将海外经销商作为公司的联营、合营企

业，甚至有些公司已成为海外经销商的第一大股东，但由于不

形成控制，故并未将海外经销商纳入合并范围。这些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的海外经销商往往都是公司的主要客户，公司向

其大量赊销商品，而货款却长期不能收回，公司也未对应收关

联方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在此类交易中，大额应收账款逾期

未收回，而公司仍然对海外经销商继续大额发货，有悖于一

般的商业逻辑，且货款的可回收性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收入

确认是否合理值得关注。

（二）供应商和客户属于同一集团

在部分集团类上市公司中，存在供应商和客户属于同一集

团的情况，即集团公司内的某成员向上市公司销售原材料，由

上市公司加工后卖回给集团公司内的另一成员。在上述交易

模式下，公司通过体外循环的方式将集团内部交易外部化，从

而避免了抵销销售收入。上市公司存在控制销售量和销售时

点，从而调节收入和利润的可能。同时，由于集团公司向该上

市公司销售的货物通过加工后又流转回来，在公司下游销售

不景气的情况下会出现存货大量堆积、财务报表中确认的营

业收入实际并没有对外实现的情况，报表数据对投资者存在

一定误导，期后发生大额存货跌价损失或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实务中应充分关注此类业务安排对财务

报表的影响，应充分披露影响收入确认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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